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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经社会收到关于分别在东亚和东北亚、北亚和中亚、以及南亚

和西南亚诸次区域设立新的办事处的拟议路线图(E/ESCAP/65/20)和由一

位独立顾问提交的关于亚太经社会新的次区域办事处的最可行和最具战

略性的设立地点问题的报告(E/ESCAP/65/20/Add.1 和 Corr.1)。 

2. 在向会议介绍这一议题时，执行秘书向经社会通报说，秘书处

已根据大会 2008 年 12 月 24 日第 63/260 号决议启动了设立三个新的区域

办事处的进程，其中除其他外，大会批准了为设立三个新的区域办事处

及其运作、以及加强现有的太平洋次区域办事处的追加经常预算资源。

在着手推进这一进程时，秘书处采取了分阶段进行的做法。 

3. 经社会得知，秘书处尽一切努力确保这一审查进程的透明度。

秘书处通过书面的公文和向咨委会提供信息知会各政府，秘书处打算对

新的次区域办事处的地点的所有选择进行公正的审评。秘书处还聘用了

一位独立顾问审查设立地点的最具战略性和最可行的方案，包括对此感

兴趣的那些政府主动提出的提议。 

4. 经社会注意到，独立顾问的报告建议秘书处探讨和更深入的考

虑针对每一次区域提出的“推荐”方案。这将包括对该备选地点的实地考

察，并且如有必要，对每一次区域的备选地点进行考察。确定最适当地

点的最后决定将以与潜在东道国政府缔结相关协定为条件。这些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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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定在 2009 年底正式设立并投入运转，以便能够为即将到来的 2010-
2011 年两年期工作方案开展落实工作。 

5. 经社会欢迎大会关于通过支持亚太经社会三个新的次区域办事

处和加强亚太经社会太平洋次区域办事处以加强联合国在区域一级发展

支柱的决定。若干代表团认为，这一决定将强化亚太经社会在次区域的

存在、并提高其在不同次区域交付更加平衡的工作方案的效果。 

6. 经社会对秘书处努力就在区域一级加强联合国发展支柱准备给

大会的提议和为设立新的次区域办事处进行筹备向执行秘书表示感谢。 

7. 若干代表团对秘书处编制的“路线图”、以及独立顾问为配合

关于一个非常困难和复杂问题的讨论而编写的报告表示赞赏。 

8. 蒙古代表团认为，次区域办事处人员配备应依循公平地域分配

的原则行事。该代表团表示将密切关注人员配备进程，特别是关于东亚

和东北亚次区域办事处的人员配备。 

9.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认为，东亚和东北亚次区域办

事处的设立应得到该次区域成员国的同意，其地点应从以下因素考虑对

该次区域所有国家都是方便的：要与联合国系统结构接轨、交通联系方

便、以及与本次区域其他国家相邻近。 

10. 大韩民国代表团表示不同意独立顾问报告中关于东亚和东北亚

次区域部分的建议。该代表团认为，大韩民国根据其承诺要增加海外发

展援助，也将成为一个捐助国和在 2010 年也将成为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

的发展援助委员会的成员，而且是具有独特经验的发展中国家，目前处

于能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联系起来的桥梁的得天独厚地位。大韩民

国仁川从现实的角度提供了若干优势：该市是具有有吸引力设施的区域

航空枢纽，而且更主动提出了一揽子慷慨的建议来支持次区域办事处，

总价值超过 200 万美元。 

11. 中国代表团表示不论东亚和东北亚次区域办事处设在何地都予

以支持。 

12. 俄罗斯联邦代表团对于顾问的报告恰当地把该国既包括在北亚

和中亚、也包括在东亚和东北亚次区域表示赞赏。 

13. 哈萨克斯坦代表团向秘书处保证支持亚太经社会新的次区域办

事处的设立进程。 

14. 基里巴斯代表团代表太平洋国家代表团欢迎在联合国发展支柱

下对太平洋次区域办事处的额外支持，并感谢执行秘书努力提高秘书处

工作在该次区域的影响。太平洋国家代表团认为，亚太经社会太平洋业

务中心地处战略位置，便于互动和更有效地对太平洋国家的需求作出响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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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斐济代表团要求就太平洋次区域办事处将加强的具体工作领域

提供更多的信息。 

16.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团认为，亚太经社会各区域中心及次区

域办事处的分布应是均衡的，以在各地区之间达成平衡，避免不必要的

高度集中，并强调有必要将亚太经社会的活动范围扩大到亚太区域尚未

覆盖到的地区，尤其是西南地区。 

17. 巴基斯坦代表团表示，感谢独立顾问花费时间和精力编写了报

告，但对该报告表示不满意。该代表团认为，该报告在编制程序上有漏

洞，资料欠缺，与为设立次区域办事处事项聘用的独立顾问所规定的职

权范围相矛盾。该代表团进一步指出，该顾问提交的报告只是案头作

业，并没有进行过实地考察。该代表团指出，在南亚和东南亚次区域，

只有两个国家表示了主办次区域办事处的愿望，而该顾问却推荐了并未

表示有此种愿望的第三个国家为最可行的备选地点。该代表团认为，这

种做法完全违背了为顾问就次区域办事处的选择所规定的职权范围。该

代表团进一步认为，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将为次区域办事处提供一个有

利的环境，除其他理由外，还因为那里设有大量的外交使团和多边发展

机构，而且该市新的航空枢纽的建设已经开始。该代表团指出，该咨询

顾问的报告中对于通过迪拜的航空联接可能性问题的处理方式与其针对

不同国家进行的分析不一致。 

18. 印度代表团告知经社会，一旦如此决定，印度将随时愿意担任

南亚和西南亚次区域办事处的东道国。该代表团提到印度作为四个发展

中创始成员国与亚太经社会的长期密切的联系，而且也是亚洲及太平洋

技术转让中心(技转中心)的东道国。该代表团认为，南亚和西南亚次区

域办事处在支持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南盟)方面发挥如独立顾问报告中所

假设的作用，是有疑问的。 

19. 巴基斯坦、大韩民国、斯里兰卡和土耳其代表团对于秘书处和

独立顾问在作为审议这些办事处最可行和最具有战略性地点的一部分，

而考虑那些并未主动提出主办次区域办事处建议的国家时所遵循的程序

表示保留。 

20. 斯里兰卡代表团认为，这一程序缺乏透明度，特别是关于南亚

和西南亚办事处方面，独立顾问所推荐的国家没有向秘书处主动提出自

我推荐方案，尽管斯里兰卡主动提出了提议、并且作为可行的地点得到

了独立顾问的考虑。 

21. 关于这一问题，经社会获知，为确保透明度，秘书处曾要求所

有的成员国提出建议，并委托独立人员进行公正的审评，供经社会开展

讨论。压倒一切的目的是要为办事处选择最可行和最具战略性的地点，

感兴趣的东道国政府主动提出建议是一个重要考虑因素。此外，由于选

择某一地点要服从于与东道国缔结的总部协定，秘书处认为最好考虑一

系列可能的备选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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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巴基斯坦、俄罗斯联邦和大韩民国代表团

认为，设立次区域办事处是亚太经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应在从长远的

眼光进行详尽的评估基础上审慎地加以考虑。就此，大韩民国代表团认

为，秘书处应通过实地考察重新评估每一个候选城市的优缺点，并提交

一份经过修正的路线图和报告供成员国审议。巴基斯坦代表团认为，从

战略观点和长期的视角看，巴基斯坦一贯坚持联合国的原则，可提供有

利的环境，而且在联合国遍及全世界的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23.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巴基斯坦、大韩民国和土耳其代表团表

示，秘书处在就地点问题作出决定之前，应对所有主动提出主办次区域

办事处的国家进行实地考察。关于这一问题，执行秘书答复说，秘书处

将认真考虑对所有提出愿意主办次区域办事处的国家、以及独立顾问所

推荐的国家进行实地考察，然后再行做出决定。 

24.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代

表团认为，次区域办事处的设立地点应在各次区域所有国家协商一致的

基础上确定，并以经社会的一项决议或决定予以表述。 

25. 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代表团认为，应推迟关于新的次区域办事处

设立地点的决定，以便使实地考察得以进行，为此似可在经社会第六十

六届会议上就此事项做出决定。 

26. 在答复一些代表团关于程序和以后的步骤方面的问题时，秘书

处澄清说，大会已授权亚太经社会设立这些次区域办事处，并应在 2009
年年底之前使之投入运转以执行 2010-2011 年两年期工作方案。在经社

会无法就拟议的设立地点等问题达成协商一致的情况下，秘书处将根据

设立太平洋次区域办事处时所遵循的程序，并参考经社会本届会议各代

表团所发表的意见，着手设立这些办事处。 

27. 经社会鼓励秘书处继续努力与不同次区域的成员国进行协商，

及时地设立这些办事处。巴基斯坦代表团还认为，这些办事处的设立应

切实遵循为外聘顾问推荐次区域办事处设立地点所规定的职权范围。 

28. 经社会和执行秘书对主动提出担任亚太经社会新的次区域办事

处的东道国的各政府表示高度赞赏。经社会就这一问题的讨论表明各代

表团对于这些办事处的高度优先重视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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